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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

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我国自 1991年开展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来，培

养了一大批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经营

管理人才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作为我国设置的首个

专业学位，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在研究生教育理念、招生方式、

培养模式、教学管理、论文标准等方面积极探索，不断创新，发挥

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顺利发

展。但同时，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，也

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如部分院校办学定位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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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、办学思想不够端正、办学行为有失规范等，影响了工商管理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声誉，引起社会关注。为促进

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 

1．坚持正确办学方向，准确把握办学定位。工商管理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教育，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培养高层次应

用型人才的重要渠道。各培养院校要以培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

设需要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为目标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

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采取有效措施，把

全面从严治党、依法治校的政治要求实实在在落实到工商管理硕士

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体工作中。切实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

教育，保证和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，营造良好学风。坚持以社会需

求为导向，遵循人才培养规律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坚决避免以营

利为目的的办学倾向，坚决杜绝权力寻租现象。 

2．严控招生计划，严守招生纪律。各培养院校要综合考虑导师

队伍、教学设施等办学条件及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

学特点，合理确定招生计划和生师比例（每名导师指导学生人数要

有上限）。严把招生入口关，严格执行招生政策规定，规范招生宣传

和管理，严禁委托中介招生或招揽生源，严禁举办考前辅导班；加

强复试考核，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，加强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

考核，对于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录取。从 2017 年起，高级管

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统一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，考生参加

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，由教育部划定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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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，培养院校按照国

家统一招生政策自主录取；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，各培养院校不

再自行组织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。

各培养院校根据《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中组部 

教育部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中

组发〔2014〕18号）精神，严格执行。 

3．强化队伍建设，提高师资水平。各培养院校要加强教师和管

理人员队伍建设，制定完善的教师和管理人员聘用制度，建立外聘

教师、讲座人的聘请制度，不断提高师资水平。在教师聘任、教材

使用、教学评价等方面严把政治关，加强考察和监督，坚决杜绝教

学过程中出现违背政治原则、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言论和行为。 

4．严格教学管理，规范实践教学。各培养院校要健全教学管理

制度，细化教学质量标准，严禁在本院校章程规定的办学地点以外

开展主要课程教学活动，严禁与教育培训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，严

禁“先上课后入学”。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，

加强研究生课堂考勤、课程考核、论文开题和学位论文答辩过程的

监督检查，建立完备的教学档案和学籍档案；杜绝“培训班”式、“放

羊”式的培养方式，杜绝不上课或达不到规定课时而获得学位的现

象；严禁降低标准授予学位学历、“花钱买学位”等行为，严肃查处

教学评价中的权力寻租和不正之风。健全和完善培养院校领导班子

成员听课制度，加强对遵守政治纪律和规矩、贯彻立德树人情况的

监督检查，严肃课堂讲课纪律。规范境内外游学、访学、考察等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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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教学活动，建立内容审核和审批流程；未经批准不得私自组团出

国（境）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或延长出国（境）时间，教师和管理人

员不得持因私护照出国（境）游学；不得以游学、访学等名义，前

往景点观光旅游。 

5．合规合理定价，依规依法收费。各培养院校要严格执行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3〕887 号）要求，全日制和非全

日制研究生学费标准，须按程序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学

费标准必须在招生简章中注明，并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。 

6．加强财务管理，防范廉政风险。各培养院校要加强工商管理

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收费管理，学费等收入必须纳入培养院

校财务统一管理、统一核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，不得坐收坐支。

建立健全教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薪酬管理制度，课酬、劳务费、津

补贴等经费支出管理办法，必须经培养院校党委常委会或党政联席

会议讨论同意，并经财务、人事等职能部门审核备案后公开发布。

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禁违规公款接待、违规配备使用公

务用车、违规配备办公用房以及违规因公出国（境），严禁公款旅游

等。严肃查处以虚假票据等各种名目套取、骗取经费问题。各培养

院校现任领导班子成员，参加属于行政职务职责范围内的活动，不

得领取劳务费、津补贴，原则上不承担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

课程教学任务。 

7．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监督落实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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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领导，加大对本行政区域内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规范办学的监督力度。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

会要加强对培养院校教学质量的监督检查，对问题严重的院校进行

警示并提出规范管理建议。各培养院校要高度重视工商管理硕士专

业学位研究生教育（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）的规范管理工作，在招

生、培养、学位授予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，理顺体制，规范办学，

确保学位授予质量。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

究生教育的监督管理和评估检查，对问题严重的培养院校，将依法

撤销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。 

 

 

 

 

 

教 育 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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